附件1

淮南市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
[bookmark: _GoBack]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加强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和建设，优化气象监测资源配置，推进气象监测数据安全共享与高效利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安徽省气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气象监测设施，是指具备气象要素直接采集或者间接反演功能的仪器与装备。气象要素包括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雨量、能见度、天气现象、日照、蒸发、云、太阳辐射、大气成分、土壤温度、土壤湿度等。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第三条【政府职责】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第四条【部门职责】  市、县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的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组织开展气象监测数据资源共享。
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水利、文化和旅游、应急管理、林业、数据资源管理等有关部门，以及能源、电力、水文等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相关工作。
[bookmark: OLE_LINK9]第五条【规划编制】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发展和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有关部门，遵循合理布局、有效利用、兼顾当前与长远需要的原则，编制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建设标准、资金来源以及保障措施等内容，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依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bookmark: OLE_LINK3]第六条【分类管理】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气象监测设施，应当纳入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避免重复建设。
鼓励其他从事气象监测的组织和个人将合法建设的气象监测设施纳入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共享气象监测数据资源。
第七条【规划应用】  市和县、区发展和改革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对包含气象监测设施的建设项目进行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前，应当对其是否符合气象监测设施建设专项规划要求进行审核，并征求气象主管机构意见。
第八条【建设要求】  气象监测设施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以及相关规范和规程。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编制、公布并动态更新气象监测设施建设标准、规范和规程目录，推动实现气象监测数据格式统一或者兼容。
第九条【检定要求】  气象监测设施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气象计量检定。
不得使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者超过检定有效期的气象监测设施，从事气象监测活动。
第十条【运维汇交】  气象监测设施所属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加强气象监测设施的日常管理和运行维护工作，依据有关标准、规范、规程对获得的气象监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汇交气象监测数据。
第十一条【资源共享】  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健全气象监测数据资源共享机制，汇集和整合跨部门、跨行业的气象监测数据资源，推动气象监测数据交换与共享。
第十二条【数据安全】  通过共享机制获得气象监测数据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按照数据安全有关规定，依法保护、合法利用气象监测数据，保障数据安全。
第十三条【研究应用】  市和县、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开展气象监测数据的应用研究，深入挖掘气象监测数据要素价值，拓展气象监测数据在农业、水利、交通、能源、电力、旅游、生态、低空经济、应急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高价值气象监测数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十四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园区职责】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徽（淮南）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区和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参照区人民政府职责，做好气象监测设施规划建设和资源共享相关工作。
第十六条【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
